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22 年学术学位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招生申请制实施细则 

 

    为加强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服务国家

创新驱动战略，根据《苏州大学关于实行学术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上

岗招生申请制的规定（试行）》（苏大研〔2018〕14 号）和《关于做

好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招生申请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

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研究生指导教师是指导和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重要

工作岗位，不是一个固定的头衔。 

    第二条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实行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

招生申请制。符合上岗条件的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按照上岗招生的基

本要求，填写《2022 年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招生申请书》，学院

根据《苏州大学关于实行学术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招生申请制的

规定（试行）》（苏大研〔2018〕14 号）和《关于做好 2022 年硕士研

究生指导教师上岗招生申请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选拔上岗。 

第三条  申请上岗招生的教师能够全面落实研究生指导教师立

德树人职责，能够落实研究生指导教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要

求，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

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

范相统一，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身心健康，具有良好的

师生关系，能认真履行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职责。 



第四条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招生基本要求 

（一）提交上岗招生申请时，距法定退休年龄不少于三年。主持

在研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的人文社科类申请人可不受年龄限制。 

（二）具有副教授或副研究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专业技术职

务要求例外须符合《苏州大学关于实行学术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

招生申请制的规定（试行）》（苏大研〔2018〕14 号）中“专业技术

职务要求例外原则”。 

（三）科研活跃度较高，成果有显示度，承担科研项目，科研经

费充足，能够提供硕士研究生培养全过程所需要的经费。 

（四）全职在我校工作。双聘院士或学术界公认的知名专家、学

者䀀



情形分别采取约谈、限招、停招，取消上岗招生资格、移送国家司法

机关等方式予以处理。 

（一）触犯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二）未履行立德树人职责； 

（三）研究生指导教师或所指导研究生在学术活动中存在学术不

端行为； 

（四）依据相关文件精神，凡在教育部和省学位论文抽检中存在

“问题学位论文”，或在校学位论文盲审中同一论文有两个及以上“不

合格”意见，或存在其他不能申请上岗招生情况，暂停相关导师当年

有效申请上岗招收硕士生资格。 

（五）无法为研究生培养提供经费支持； 

（六）师生关系不和谐； 

（七）其他不适合上岗招生的情况。 

第八条  鼓励以导师组的形式招收、培养研究生。导师组成员均

为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 

第九条  本规定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和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

导小组负责解释。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21 年 12 月 


